[bookmark: _Toc448911216]北京京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招标公告
一、招标编号：
ZB201604-HBYIB01
[bookmark: _Toc448911217]二、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山东省临沂市危废焚烧处置项目
2、项目位置：临沂市临港经济开发区壮岗镇黄海九路以北
3、项目简介： 
（1）环境条件：年平均气温14.1℃，年极端最高气温39.3℃，年极端最低气温－24.1℃
（2） 年降水量849毫米，全年无霜期200天以上
[bookmark: _Toc448911218]三、招标范围
1、 工程规模：危险废物回转窑焚烧项目，50t/d。
2、 招标范围：本合同标的为包括（但不限于）合同设备（系统硬件、软件）、税金、包装费、运输费、技术资料、技术服务、乙方所在地用户培训、指导安装、调试费用等一揽子工作。
3、 设计基本要求：
原水进水硬度＜300mg/L（以碳酸钙计），进水(自来水)压力0.3Mpa，其他水质成份参考临沂市的相关工厂用自来水标准进行设计。选择最佳生产工艺，要求经过预处理系统后，出水水质达到反渗透系统的进水要求，具体的指标如下所示：
	污泥密度指数（SDI）
	余氯
	浊度
	浓水朗格利尔指数（LSI）
	水温范围

	≤5
	检测不到
	<1.0NTU
	<0
	5~35℃


经过两级反渗透以后的产水量15t/h，出水硬度≤0.03mmol。出水电导率低于 2us/cm。
4、工艺基本流程
工艺流程大体需满足：原水箱－原水泵－活性炭过滤器－软化水设备－30m2保安过滤器－一级高压泵－一级反渗透－中间水箱－二级高压泵－二级反渗透－产水箱，其中产水箱我方提供两个有效容积均为10m³的冷却水箱和软水箱，详细位置参考附图布置。
4、 其他：更详细的内容详见后期招标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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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招标方式：国内招标采购。
2、招标方名称：北京京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3、招标联系人及联系方式：王超 010-85235225 wangchao@bmei.net.cn；
徐非 010-85236007 281645881@qq.com。
4、交付使用时间：合同签订后45个日历日内全部交货。
5、具体技术要求：按照招标文件要求。
6、评标方法：综合评标法。
7、开标时间：2016年05月18日上午9时。
8、开标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工体北路4号院凯富大厦8层大会议室。
9、招标联系人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工体北路4号院环保科技楼218室。（王超）
10、招标文件发售时间：2016年04月28日～2016年05月06日。
11、招标文件澄清及答疑时间：2016年05月11日～2016年05月12日。
12、投标人“采用有限数量制”：合格单位不足7家全部邀请，超过7家取前7。
13、媒介：本次公告在中国采购与招标网（http://www.chinabidding.com.cn）、中国固废网（http://www.solidwaste.com.cn/）、公司网站（http://bmei.net.cn/）。因轻信其他组织、个人或媒介提供的信息而造成的损失，其责任由投标人自行负责。
14、 上述所有时间均为北京时间。
[bookmark: _Toc448911220]五、投标人资格要求
1、供应商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1）具备履行民事责任能力的独立法人，注册资本金不低于50万元；
（2）投标人应具备同类、类似项目的供货服务经验；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具有良好的银行资信和商业信誉；
（5）参加招投标活动2年内没有相关违法或者违法嫌疑记录。
2、在购买标书时须向招标人提供以下材料（加盖公章）
（1）企业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税务登记证（三证合一）复印件；
（2）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法人身份证、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
（3）近3年有3个相应或类似业绩合同或者证明文件的复印件；
（4）提供无处于被责令停业，财产被接管，冻结、破产状态的证明（或承诺）文件；
（5）提供中标后不得转包的承诺文件；
（6）投标申请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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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招标文件每套购置费200元，售后不退；
2、相关费用的缴纳，请使用投标公司的基本账号转账。
3、附件：北京京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账号（公司网站（http://bmei.net.cn/）下载）。
北京京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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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申请函

致：北京京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1、按照本招标公告的要求，我方递交的申请文件及有关资料，用于招标人审查我方参加临沂项目软化水系统设备招标采购的投标资格。
2、我方同意招标人在投标期间，对我们所报内容进行实际考察，并核实其真实性与准确性，我方一定积极配合。
3、我方声明，所递交的文件及有关资料内容完整、真实和准确，经招标人调查后，如发现我方所报内容与实际不符，你方有权取消我方参加投标的资格。如已入围或被列为中标候选人，同意取消我方入围资格或中标候选人资格，一切责任由我方自负。
4、我方理解招标人有权拒绝任何申请，而无需由招标人承担任何责任。
5、在确定我方为正式投标人（购买招标文件）后，我方愿意按招标文件的要求详细填写和编制投标文件，我并按“前附表”确定的时间、地点准时参加投标。





申请人（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名）：

